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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

根据市委统一部署，2024年9月至2024年12月，市委第二巡察组对市委办公室开展了巡察。2025年3月26日，市委第二巡察组向市委办公室反馈了巡察意见。按照巡察工作有关要求，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予以公布。
一、市委办公室履行巡察整改主体责任情况
市委办公室将巡察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、市委关于巡视巡察工作部署要求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、强化责任担当。成立巡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，印发《中共清远市委办公室落实市委巡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方案》，统筹推进整改工作。
市委办公室主要负责同志扛牢巡察整改第一责任人责任，多次主持召开整改工作推进会，对整改工作亲自部署、亲自过问、亲自协调、亲自督办，带头认领问题、带头落实整改，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、层层抓落实的整改工作格局。
截至2025年9月19日，巡察反馈的四大方面14个具体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，制定的22条整改措施已全部落实，巡察期间未收到涉及巡察的信访件。
二、巡察整改任务落实情况
（一）关于上一轮巡察问题整改落实方面
1.规范干部选拔任用纪实材料管理
一是认真落实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等文件要求，建立干部提拔晋升工作检查机制；二是持续加强纪实材料全流程管理，确保干部选拔任用各环节材料规范齐全。
2.完善津补贴发放及车辆管理
一是市委办公室已于2024年12月重新修订出台《中共清远市委办公室车辆管理制度》；二是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，加强财务人员和管理人员培训，强化经费支出审核把关，杜绝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反弹。
3.强化财务报销审核把关工作
一是组织财务人员专题学习财务法规制度，建立报销审核复查和内部监督机制；二是加强报销材料的审核把关；三是严格执行《会计法》等规定，对不规范原始凭证予以退回，确保会计资料真实完整。
（二）关于贯彻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决策部署方面
4.严格执行“第一议题”制度
一是制定“第一议题”制度执行细则，明确学习要求；二是建立健全学习台账，专人负责管理，2025年以来市委办公室领导班子会议均严格落实该制度。
5.补齐理论学习中心组必学专题短板
一是根据市委宣传部必学专题清单制定详细学习计划；二是加强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、习近平强军思想等专题学习，确保理论学习全覆盖、见实效。
6.提升督查队伍业务能力建设
一是于2025年6月举办市委专职督查员培训班，对100名专职督查员开展业务培训；二是建立常态化业务指导机制，2025年以来常态化开展实地指导督查、电话业务指导，督查队伍业务能力显著提升。
7.规范列席县（市、区）重要会议工作
一是完善列席会议工作流程，明确专人对接会议信息，按程序派员列席；二是建立会议列席台账，跟踪市委重点工作落实情况，2025年1月至今共列席县（市、区）党委常委会会议16次。
（三）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方面
8.提升调研报告撰写质量
一是开展专题学习教育，加强学习有关纪律规定；二是加强工作作风建设。
9.提升公文办理质量审核水平
一是完善公文审核三级责任制和交叉校对机制；二是加强日常监督核查，公文办理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。
10.深化基层减负工作成效
一是按季度监测发文数量，2025年市级重点精简类文件制发205件，同比减少34.7%，继续保持压减态势；二是督促县（市、区）严控县直部门发文，派员赴8个县（市、区）开展实地督查和专题授课，持续推进精简文件工作。
11.规范党建经费列支管理
一是组织财务人员参加经费管理培训，完善经费开支制度；二是加强党建经费列支规范管理，明确经费开支范围和审批流程。
（四）关于干部队伍建设方面
12.落实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
一是组织干部职工专题学习相关制度，建立监督提醒机制；二是常态化抓好填报工作，确保填报内容真实完整。
13.严格执行出国（境）管理规定
一是组织干部职工及退休干部学习出国（境）管理规定，规范审批手续；二是健全台账管理，定期排查管理风险隐患。
14.规范聘员岗位管理使用
一是组织学习聘员管理相关规定，重新梳理规划聘员岗位；二是加强人事、涉密等重要岗位人员管理。
三、下一步打算
（一）持续深化整改责任落实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、政治领悟力、政治执行力，将巡察整改作为长期政治任务抓常抓长。市委办公室领导班子成员带头抓好整改工作，各科室细化整改措施，确保整改力度不减、标准不降。
（二）健全长效机制巩固整改成效
对已完成的整改事项开展“回头看”，防止问题反弹；对相关制度进行修订完善，形成选人用人、财务管理、保密管理等领域靠制度管人管事的长效机制。
（三）以整改推动工作高质量发展
将巡察整改与办公室“三服务”中心工作深度融合，把整改成效转化为工作提升的动力，全面加强党的各项建设，推动办公室规范化水平、工作效能实现新突破，为清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。
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。如有意见建议，请及时向我们反映。公开期限：2026年1月21日至2026年2月28日。联系方式：0763-3366017；邮政地址：清远市清城区人民二路市人民政府机关办公大楼1号楼9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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